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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進祥
（行政院政務顧問、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）

（德明㈶經科大、德霖科大兼任副教授）

（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榮譽理事長）

壹、立法緣起

房地合一稅，係房屋與土地交易所得稅之合稱。房屋與土地若自民

國 105 年以後「取得再交易」或自民國 103 年 1月 2日以後「取得」，

且在取得後 2 年內交易者，賣方除應課徵土地增值稅外，尚須在交易

完成登記（出售）後一個月內“分離申報所得”之新稅制。所稱：「分

離申報」課稅，係因房地交易時之所得，本屬所得稅法規範之性質；惟，

新稅制規範「分離先行申報所得稅」，而不併入各年度「綜合所得稅」

（在次年度五月份申報）之一種新制。

房地合一稅，自民國 104 年 6月 24 日經　總統公佈修正所得稅法，

並自 105 年 1月 1 日施行。參照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第一項規定：「個

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○五年一月一日起”交易”房屋、房屋及其

坐落基地．．．．．．一、交易之房屋、土地，係於一○三年一月一日

之次日以後”取得”，．．．．．，二、交易之房屋、土地，係於一○

五年一月一日以後”取得”」。亦即，「房地合一稅」按新制課徵所

得稅之情形，其判斷基礎乃在「取得」與「交易」之認定與持有期間

之計算。惟，取得「日」與交易「日」，財政部僅在非法規命令之「房

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（下稱申報作業要點）」第三點（交

易日）及第四點（取得日）規定之，且均以「登記日」為準。導致「取

得日」與民法第758條之「登記生效日」及民法第759條「法律事實日」

與強制執行法第 98 條之「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」等等之文義產生盲點

與優先適用與否之問題。尤以，另將「區段徵收」後抵價地分回之「原

始取得」視為「繼受取得」，且無視「區段徵收、市地重劃、都市更新」，

甚至「權利（不同人）合併」後，地號之變更與差額地價補償之新取得

或原取得」等之複雜「登記日」判斷。亦即，財政部理應以所得稅法第

121 條之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」明訂之，但卻僅以「申報作業要點」規

範，已然逾越所得稅母法及諸多其他法律優先適用與否之規範，此均可

能在高稅率（45％、35％）於民國 107 年後（施行屆滿二年），開始呈

現不動產交易之各種紛爭。

  論不合情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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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，前述「申報作業要點」，係在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公佈，

卻在不到一個月期間之 104 年 8 月 19 日即刻修正「繼承取得」適用之

規定，再於 105 年 1月 1日施行至 105 年 3月 9日之二個多月期間，修

正申報作業要點第 4 點、第 18 點，又於 106 年 3 月 2 日修正「夫妻贈

與取得日」之認定函釋，再於 106 年 8 月 21 日公佈「因調職、非自願

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之認定」，類此新稅制竟然見解變更過於

頻繁，在在顯示財政部就「房地合一稅」課徵之配套措施，亳無準備完

竣。

貳、房㆞合㆒稅制之複雜度

房地合一稅，事涉房地所有權人取得日與交易之日期、取得成本與

價格之認定及持有期間之合併計算與適用之稅率變動。尤以，持有期間

所生費用、支出及土地漲價總數額扣除之實務認定多所困難之等等複

雜問題。亦即，本次修法之最大問題，係因取得日、交易日，均以「登

記日」為原則，形同將民法、土地法、土地登記規則之法制原則與例外

情事，於以重疊規範，似乎完全無視實務上尚有運用之盲點情事，諸如：

登記簿上之登記日不一定可判定取得日等等。因此於稅捐稽徵實務上，

將面臨比想像中更繁雜之紛爭與諸多行政救濟情事。

觀其立法過程，財政部僅召開二次座談會即為定案，似全然忽視地

政產官學者之建言與呼籲。以致造成諸多對登記日期認定上之盲點與不

同見解之困擾。尤以：「區段徵收、共有物分割、市地重劃、都市更新、

他益信託」後之取得日與原取得日、新取得日之認定？市地重劃後未分

配土地者，為何仍要課稅且未能減免？簽約日為何不是交易日？繼承或

贈與取得後，以公定值作為取得成本之合理性？仍有諸多盲點與迷思；

另「夫妻贈與」取得再交易，夫妻離婚後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後再交

易，或區段徵收、市地重劃、都市更新後「差額地價」部分之再交易時，

其等值與差額地價如何查察與認定？難免仍會困擾地政士與不動產經

紀人等專業人士；此對一般所有權人（賣方）更增生如何判斷出售之成

本與負擔及房地產交易會否安全與有無風險之問題。

參、繼承或受贈取得之交易成本認定㈲盲點

參照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：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、土

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，其為出價取得者，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

原始取得成本，與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

額；其為「繼承或受贈取得」者，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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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之「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」，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

數調整後之價值，與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「所

得額」。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，不得列為成本費用。

亦即，新制「房地合一稅」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適用後，若發生

所有權人於取得房地產權後，再發生繼承（死亡）或贈與行為，而由繼

承人或受贈人在取得後出售予他人時，可能因其取得成本為繼承日或贈

與日之《公定值（公告土地現值＋房屋評定現值）》× 物價指數，造成

被繼承人或贈與人雖曾以高價買入，且已完繳遺產稅或贈與稅，卻因繼

承或贈與當年之公定值低於市價，即使繼承人或受贈人賠錢出售，仍視

為有所得差額，而須再課徵房地合一稅。

更糟的是，繼承人或受贈人在繼承或受贈房地產後再出售交易時，

課稅之稅率，必須適用取得後持有期間之計算或例外之併前計算期間，

其在 1 年內之稅率為 45%，1 〜 2 年為 35%，2 〜 10 年為 20%，10 年以

上為 15%，6 年以上（符合自有自用自住）超出 400 萬元利得部分為

10%，400萬元以內為免稅之規定。此對繼承後（或贈與後）之繼承人（或

受贈人）而言，若因不景氣或經濟問題急需出售房地產時，已然不是無

償取得之禮物，反而會在交易過程之前或後，發生「增補課稅」與「成

本負擔難予認定」之「不確定風險」，其會否造成房地產市場之交易糾

紛？是否另有潛在之爭議或盲點都值憂慮！

肆、繼承取得再出售之不合理性

繼承，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（民 1147）。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

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但權利、義

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（民 1148）。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

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（民 1151)，繼承人對於被

繼承人之權利、義務，不因繼承而消滅（民 1154），且繼承人得隨時請求

分割遺產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（民 1164）。前

述所稱「法律另有規定」，如民法第一一六五條之遺囑定有分割遺產方

法者；所稱「契約另有訂定」，如繼承人相互間之遺產分割協議等。

是以，被繼承人取得之不動產，發生繼承由繼承人繼承取得再出售

時，其判定房地合一稅之「新舊制」及「持有期間」適用不同稅率之認

定，有下列四種日期應於分辨：1. 被繼承人取得日，2. 繼承發生日即

繼承人取得日，3. 繼承登記日，與 4.繼承人交易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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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、繼承㆟取得㈰之併計被繼承㆟持㈲期間：

經查繼承人取得不動產後再交易時，若以「繼承人取得日」（被

繼承人死亡日）及「繼承人交易日」（繼承人出售日）作為認定是否

適用新制或舊制，及其持有期間之長短與稅率之認定，均屬無可非

議！惟，繼承發生非屬當事人之意願，亦非屬法律行為，參照「作業

要點」第五點之（一）規定，另將適用新制時之繼承「持有期間」併

計至被繼承人之取得日，雖難說其不合情理，但是，針對所得稅法之

取得日而言，確有擴大解釋之嫌！尤其財政部自 104 年 7 月 21 日公

佈作業要點後，未滿一個月（104 年 8 月 19 日），再針對 103 年、

104 年繼承取得，且其併計被繼承人之持有期間在 2 年內之交易、及

被繼承人在 104 年底以前取得，繼承人在 105 年以後取得之交易，作

出得「自行選擇」適用「新制或舊制」之例外函釋 1，導致增生更多

之盲點與複雜性。

茲就下圖以 105 年以後取得之簡單案例，分析繼承取得房地產後

再出售，可能涉及之房地合一所得稅合理或不合理之情事：

前述案例係適用房地合一稅機制之最基本案例，包括：繼承人取

得日（繼承發生日）在 103 年 1月 2 日以後，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

交易者，及 105 年 1月 1 日以後繼承取得後再交易者，其參照所得稅

法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均適用房地合一稅新制；惟，財政

部在104年 7月 21日公佈「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」（下

1 財政部 104.08.19 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 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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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：申報作業要點）時，雖於第四點 2 之(二 )「非出價取得」之「7」

中予以明定：繼承取得之房屋、土地，為繼承開始日。但卻於申報作

業要點第五點之（一）3 規定，繼承人之持有期間，非僅依法由「交

易日計算至取得日」，尚可併計至「被繼承人之取得日」。

㆓、103 年以後繼承取得者之 2年內交易予以從寬認定

亦即，財政部在不到一個月期間內（104 年 8 月 19 日）公佈函

釋 4 修正：繼承取得之房地，適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規定之原則變

更要旨如下：

( 一 ) 納稅義務人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、

土地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非屬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第

一項各款適用範圍，應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

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，於同法

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：

1. 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納稅義務人於 103 年 1 月 1日之次

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間繼承取得，且納稅義務人及被

繼承人持有期間合計在 2 年以內。

2. 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被繼承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

取得，且納稅義務人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繼承取得。

( 二 ) 前點交易之房屋、土地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

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、土地者，納稅義務人得選擇依同法

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計算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並依同法第

十四條之五規定於房屋、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

日起算 30 日內申報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繳納所得稅。

( 三 ) 納稅義務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間內申報，但於房屋、土地交

易日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依所得稅法第十四

條之四規定計算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並自動補報及補繳

稅款，稽徵機關應予受理，惟應認屬逾期申報案件，依同

法第一○八條之二第一項有關未依限申報規定處罰；該補

繳之稅款，得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，免依

2 有關：房屋、土地取得日之認定，以所取得之房屋、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。但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依其規定。

3個人因繼承，受遺贈取得房屋、土地，得將被繼承人、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。

4同註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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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第一○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處罰及加徵滯納金。

惟應依各年度 1 月 1 日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

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( 四 ) 納稅義務人已依第二點規定選擇按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

及第十四條之五規定計算及申報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於

房屋、土地交易日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，得

向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申報，並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

類規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，併入綜合所得總額，

於同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。

前述 104 年 8 月 19 日函釋，有關「得由繼承人」彈性選擇

適用新制或舊制之意旨，有二個取得日例外之要件：1. 在 103

年、104 年間繼承取得，且併計至被繼承人取得後之持有期間

在 2 年以內者，2. 被繼承人取得日期在 104 年以前（包括 103

年及 102 年以前），且繼承人在 105 年以後取得者。似仍有破

壞及違反原所得稅法立法意旨之嫌。

參照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，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

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亦即，前述繼承相關新舊制之認定及新

制計算持有期間與併計持有期間，應以「被繼承人取得日」、「繼承

人取得日」（即繼承發生日）、「繼承人交易日」（繼承人出售日）

為認定基準，尚不考量繼承登記日。茲擬出判斷房地合一稅新舊制之

方法如下：1. 從繼承人取得日至交易日判斷新制或舊制；2. 其屬新

制者，再併計繼承人持有期間至被繼承人取得日；3. 計算出持有期

間後，判斷其稅率。4. 適用新制之取得成本，均以繼承時（即繼承

人取得日）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，按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

值為準 5。5. 惟，繼承發生在 103 年、104 年，併計被繼承人持有期

間在 2 年內及 104 年以前被繼承人取得，105 年以後繼承發生者，採

彈性之選擇適用新制或舊制。茲整理變動圖示如下：

5 房地合一稅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十點之（八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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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繼承房㆞產後再交易隱藏之風險與爭議

( ㆒ ) 繼承後取得成本認定（降低）之不符公平原則：

繼承取得，除遺囑附有負擔或附條件外，係屬無償取得；

繼承人取得後出售時，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，應以出售時交易

（市價）額扣除繼承時公定值（成本）乘以物價指數為「所得

額」。此在現行房地合一稅制下，若被繼承人之取得成本高於

繼承時之公定價值者，似屬對繼承人（以公定值為取得成本）

某種形式上之懲罰。如：父 100 年買入 2,000 萬房地產，於 106

年發生繼承，由子繼承者（106 年公告現值為 1,200 萬），若

子取得後降價（虧本 200 萬）以 1,800 萬出售時，仍須認定房

地合一稅所得額為 600 萬（1,800-1,200）。

( ㆓ ) 遺產分割後之相互擔保責任：

繼承，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。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

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繼承人得隨時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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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分割遺產。繼承人之連帶責任，自遺產分割時起，如債權清

償期在遺產分割後者，自清償期屆滿時起，經過 5 年而免除。

分別為民法第一一四七條、第一一五一條、第一一六四條第一

項、第一一七一條第二項所明定。

亦即，被繼承人之遺產，由繼承人分割繼承時，若發生涉

及前述繼承案例因故虧本出售，而仍有房地合一稅之負擔時，

分割取得該遺產之繼承人，若非已知悉者，難謂不會在爾後出

售該分割繼承標的時，因房地合一稅之課徵，增生繼承人內部

之爭議與糾葛。是以，專業地政士在代為擬定遺產分割協議或

分割遺產計算權利價值時，宜先行告知繼承人之成本負擔。尤

其是，遺產分割後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，對於他繼承人由

分割而取得遺產，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（民1168），是以，

繼承人相互間因分割遺產所產生之稅賦差額負擔，其他繼承人

有無相互擔保之責任，仍值商榷。

（㆔）發生再轉繼承後房㆞合㆒稅之複雜性：

假設甲於 105 年 1 月間取得不動產，不幸於 105 年 12 月死

亡，而配偶乙於 106 年 5 月過世發生再轉繼承，倘若有丙、丁

二位繼承人，且在 106 年 10 月出售時，其房地合一稅之複雜性

如下：

1. 本案例暫不考慮乙之私有財產，僅討論甲與乙（二位被繼

承人）之應繼承財產。因甲過世未辦竣繼承登記，乙又過

世，此時，繼承登記案件為一件，屬再轉繼承。

2. 亦即，以甲之某一特定財產權為繼承標的探討繼承人之應

繼分與乙對甲之應繼承財產，再發生繼承之情事分析：

(1) 本案例之遺產稅申報案件為二件（包括：甲與乙）。

(2) 繼承登記原因日，因發生再轉繼承依法併同一件申辦登

記，是以，106 年 5 月之乙（被繼承人）取得日於登記簿

未顯示，僅顯示登記原因日期為甲之死亡日期 105 年 12

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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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甲過世時乙丙丁三位繼承人應繼分為各1/3；乙再過世時，

丙丁因再轉繼承應繼分各 1/6，故丙丁合併取得應繼分持

分各為 1/2。

3. 前述登記簿之記載，僅在原地價取得欄位，分別列明 105

年 12 月取得 1/3，106 年 5月取得 1/6，持分權利為 1/2。

4. 此時房地合一稅，區分為二個取得日（即 106 年 5 月與

105 年 12 月），倘若又因不同持有期間而分別適用不同稅

率者，丙丁為出賣人時，其房地合一稅恐涉及二種不同稅

率，此在計算房地合一稅時，即有隱藏之風險。

（㆕）雙生兩次再轉繼承之更複雜性：

茲就上圖案例，暫將（三）之案例（有二個繼承人）予以

單純化（實務上多為二個以上繼承，但以單一繼承作為案例，

以免更複雜）。倘若祖父（A）於 96 年 10 月取得，但因繼承再

由父（B）在 105 年 1 月取得，後又因繼承而由孫（C）在 105

年 12 月取得，並由孫申辦再轉繼承完成繼承登記，再於 107 年

2 月交易者。其判定新制或舊制之日期為 107 年 2 月往前推算

至105年 12月，持有期間則由107年 2月推算至105年 1月（稅

率為 20％）。惟，父（B）之取得又因祖父（A）之繼承所生，

其持有期間可否由 107 年 2 月併同計算至 96 年 10 月（稅率為

15％），仍值疑慮，個人持否定之見解。

伍、受贈取得再出售之不合理性

贈與行為之發生，實務上可能為「夫妻贈與 6」、「父母對子女

贈與」、「親屬間贈與」與「一般人贈與」。財政部卻對影響私有財

6 參照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「DB」，係將配偶間相互贈與之土地登記案件，於以標準化登記原

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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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制度變化最大之「夫妻贈與」，先在申報作業要點第 5點之（二）7

中規範，得為併計配偶之持有期間（如下圖：以 106 年 9月為妻交易

日、105 年 2 月為妻取得日判斷新舊制，但持有期間，併計至 100 年

5 月），又在 106 年 3月 2 日擴大變更見解，將房地合一稅認定新舊

制之取得日，提前至夫妻贈與前，配偶之取得日 8。（如下圖：以 106

年9月為妻交易日，100年5月之夫取得日，視為妻之取得日）。亦即，

修正前見解，夫妻贈與後仍為新取得之判定，在其再出售時，所計算

之持有期間，可加計至贈與前配偶之原取得日期；但依修正後見解，

則以第一次配偶相互贈與前之配偶原取得登記日，作為計算持有期間

及認定是否適用新舊制之基準。但「父子間贈與」或「其他人之贈與」

行為，則無此適用。

㆒、㈶政部變更對夫妻受贈取得再出售之函釋

個人取得配偶贈與之房屋、土地，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

第一項第六款「配偶相互贈與」之財產「不計入贈與總額」規定者，

出售時應以配偶間第一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、土地之日

為取得日，據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應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

第七類規定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益（以下簡稱舊制房屋交易損益）

或依同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計算個人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（以

下簡稱新制房屋土地交易損益），並按該房屋、土地原始取得之原因，

分別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課徵所得稅。

( ㆒ ) 舊制房屋交易損益之計算

交易時房屋成交價額，分別按下列規定減除成本或房屋評

7 參照財政部 104.07.21 訂定「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」第五點之 (二 )

  ＜ ( 二 )個人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、土地，得將配偶持有期間合併計算。但依本法第四

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持有期間，得併計之期間，應以個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

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，且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為限。＞

8財政部 106.03.02 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 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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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現值，及前點持有期間個人與配偶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該房

屋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「所得額」：

1. 配偶原自第三人「出價取得」者：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

第一項第七類第一款規定，得減除配偶間第一次相互贈

與前之「原始取得成本」。

2. 配偶原自第三人「繼承或受贈」取得者：依所得稅法第

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二款規定，得減除繼承時或配偶

原自第三人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。

( ㆓ ) 新制房屋㈯㆞交易損益之計算

交易時房屋及土地成交總額，分別依下列規定減除成本或

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，與個人及配偶持有期間，因取

得、改良及移轉該房屋所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「所得額」：

1. 配偶原自第三人「出價取得」者：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

四第一項前段規定，得減除配偶間第一次相互贈與前之「原

始取得成本」。

2. 配偶原自第三人「繼承或受贈」者：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

之四第一項後段規定，得減除繼承時或配偶原自第三人受

贈時之「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」按政府發布之消

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。

( ㆔ ) 函釋前變更前後之差異：

前述交易損益計算之差別，係在配偶原自第三人之取得，

區分為下列兩種方式：

1. 出價取得：即有「對價支出」之產權取得（如：配偶相互

贈與前，向他人買賣取得者），均以「第一次夫妻相互贈

與」前之原來取得成本，為減除項目。

2. 非出價取得：如「繼承或受贈」（如：配偶相互贈與前，

因繼承或他人贈與而取得者），新制得減除原自第三人取

得之公定值（公告現值＋房屋評定現值）乘上物價指數調

整；但舊制，僅得減除房屋評定現值，且不能以物價指數

調整。

㆓、受贈房㆞產後再交易之盲點

按一般實務之經驗法則，贈與人贈與財產予特定人時，絕非沒有

目的或沒有附任何條件；惟，贈與房地產之實務面，承辦地政士礙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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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權變動（過戶）登記之申辦，常或有忽略贈與行為之債權條件或目

的之敘明與協議，尤其在爾後贈與人發生繼承時，原贈與行為是否涉

及「生前特種贈與之歸扣 9」或「債務之扣還 10」情事等，均可能衍生

為分割遺產之障礙及遺產繼承無從圓滿之隱憂。另若，因故在贈與後

轉售，發生未能預期之稅費負擔（如：房地合一稅）或稅費負擔試算

錯誤時，難謂不是房地產交易不安定之潛在風險與危機。

茲就「父取得房地產後贈與子（或一般贈與）再出售」與「夫妻

贈與房地產後再出售」，涉及房地合一所得稅，可能衍生之不合理情

事案例，列圖如下供請比較：

( ㆒ ) 父子（或其他㆒般㆟）贈與，是否變成懲罰性之贈與？

假設父於 105 年 1 月取得財產，成本為 2000 萬，但於 106

年 3 月因財產規劃贈與予子，並在 106 年 4 月完成登記，子再

於 107 年 5 月出售予第三人，此時，出賣人子，因係無償受贈

取得，依法應以公定值（1200 萬）× 物價指數作為取得成本，

造成子受贈後，即使虧本200萬出售（父之取得成本為2000萬，

本次售價為 1800 萬），仍視為所得 600 萬，而須再繳納房地合

一稅（210 萬）。

( ㆓ ) 新修正函釋對夫妻贈與後之交易，不見得對㆟民㈲利：

夫妻贈與，依修正後函釋，係以第一次贈與前之取得日期

9 民法第 1173 條（生前特種贈與之歸扣）：

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、分居或營業，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，應將該

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，為應繼遺產。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

對之意思表示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贈與價額，應於遺產分割時，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。

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。

10民法第 1172 條 ( 債務之扣還 )：

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，於遺產分割時，應按其債務數額，由該繼承人之應

繼分內扣還。



176
現代地政
人 與 地

㆞

政

節

㈵

刊

及取得成本為基準。亦即，原則上其取得日期之認定，係以前

手（夫妻贈與前）認定之，且似乎會對當事人有利，但卻未考

慮倘若數年後因公定值逐年（依政策及實價登錄）調整至接近

市價時，會有所不同之例外。個人拙見認為，該函釋之變更有

違反所得稅法之嫌！

因為，參照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規定：「......其

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，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『繼承或受贈

時』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

指數調整後之價值，與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

餘額為「所得稅」。亦即，將「夫妻贈與」以第一次贈與前之

取得成本為準，參照前述所得稅法意旨，仍有不適法之嫌！拙

見認為：房地合一稅之申報作業要點位階過低，施行至今又數

次變更見解，且未能結合地政產官學者深入探討實務之盲點與

理論基礎，似有立法粗糙且不用心之嫌。

1. 夫妻贈與（有利益情事）－　1112

2. 夫妻贈與（不利益情事）－　1314

11 參照 104 年 7月 21 日申報作業要點第五點之 ( 二 )規定，應適用新制，但持有期間 (107

年 5月→106年4月合併計算至105年1月)→(房地合一所得600萬、持有期間1年1月，

但併計至 105 年 1月為 2年 4 月，適用稅率 20%)。

12 參照 106 年 3月 2日財政部修正函釋，改以 105 年 1月為基準日與取得成本之認定→房地

合一所得為負 200 萬→ (房地合一所得稅為 0)。

13 參照 104 年 7月 21 日申報作業要點第五點之 ( 二 )規定，應適用新制，但持有期間 (111

年 5月→ 110 年 5月合併計算至 105 年 1月 )→ (房地合一所得 200 萬、適用稅率 20%)。

14 參照 106 年 3月 2日財政部修正函釋，改以 105 年 1月為基準日與取得成本之認定→ (房

地合一所得為 300 萬，持有期間 6年 4月，適用稅率 20%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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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㆔ ) 夫妻贈與後，因故離婚之準用亦可能㈲所爭議？

財政部曾在奢侈稅課徵期間，就夫妻相互間因贈與後移轉

涉及奢侈稅之課徵，同意配偶回贈房地產，將其持有期間與贈

與前之期間合併計算 15，似有鼓勵夫妻間回贈房地產「視為從未

贈與」之情事。另亦在 103 年間，再就夫妻一方離婚或改用他

種財產制，依民法第一○三○條之一規定，行使「剩餘財產差

額分配請求權」或因「買賣以外」原因自他方取得房地產者，

准將他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持有期間，合併計算 16。

亦即，倘若夫妻贈與後，即使發生離婚情事，且已非屬夫

妻關係時，參照前述財政部見解，仍可將前配偶之持有期間合

併計算，此時其變化，仍會有同前 ( 一 )、( 二 ) 所述之有利與

不利益情事之發生。1718

（㆕）夫妻贈與再發生繼承取得之盲點：

夫妻贈與後再交易之「房地合一稅」認定，參照「作業要點」

第五點之（二）：個人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、土地，得將配

偶持有期間合併計算。但另參照年 106 年 3 月 2 日變更見解，

則改以夫妻贈與前，另一配偶之取得日為判定之基準 19。惟，夫

妻贈與後未交易前，不幸發生繼承，而仍由生存之配偶分割繼

承取得者，其若再交易者（如下圖例），參照「作業要點」第

五點之（一）：個人因繼承、受遺贈取得房屋、土地，得將被

繼承人，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。

15 財政部 100.08.16 台財稅字第 10000290040 號函。

16財政部 103.11.14 台財稅字第 10304640200 號函。

17妻於 107 年 3月出售時，因已離婚而無配偶，似已無從適用前述「夫妻贈與」後，相關

作業要點或解釋函令之適用？此時，房地合一所得為 500 萬，持有期間 1 年 1 月，稅率

35%。

18參照註12、13，原財政部鼓勵夫妻贈與後，得以回贈方式，視為夫妻間贈與情事之回復原

狀見解，有可能會持「準用 106 年 3月 2日函釋意旨」辦理。個人拙見認為：夫妻贈與或

回贈，均涉及法定財產與特有財產之變動，即使夫妻間之財產登記名義回復為同一人，但

夫妻間之財產性質與債權債務關係，仍有不同，似為不智之見解。

19同註 8、同註 12、同註 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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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照前述，財政部相關見解，本質上雖涉有違反所得稅法

之嫌，但又不知何因，未能以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」支撐法律

認定上之盲點，是以，在法理上多所盲點及實務上變化多端，

解釋上難免有所變更！惟，未來會否以原（夫）取得日（95 年

3 月）作為從寬認定之標準，亦或以夫取得日（106 年 7月）作

為判定取得日，但持有期間併計至 95年 3 月，法理面似乎不太

可能，但若如此解釋，依財政部財政學者在「非」法制及「非

法理」而純理念之情事下，亦非意外。

㆔、受贈房㆞產後再交易隱藏之風險與爭議

( ㆒ ) 受贈後取得成本認定（降低）之不符公平原則：

1. 贈與取得，係屬無償取得；其於出售時，依現行所得稅法

規定，應以出售時交易（市價）額扣除受贈取得日公定值

（成本）為所得額。此在現行房地合一稅制下，若贈與人

之取得成本高於贈與時之公定價值者，仍屬一種對受贈人

（以公定值為取得成本）在形式上之懲罰。

2. 上述案例若改成「夫妻贈與」時，依原申報作業要點第五

點之（二）規定，係將另一配偶贈與前之取得期間予以合

併計算；但仍以受贈之配偶取得日為基準日；惟，財政部

再於 106 年 3 月 2 日變更解釋，夫妻之取得日期及成本之

認定，均以第一次夫妻贈與前之配偶取得日期與取得成本

為準。

3.前述財政部函釋，僅限於「夫妻贈與」（配偶贈與）。亦即，

其他個人之贈與，包括：父母對子女之贈與或二親等間親

屬之贈與，仍不得適用，而需以受贈日為取得基準日，並

以受贈時之公定值為原取得成本，計徵房地合一稅。

( ㆓ ) 夫妻贈與後取得成本以配偶贈與前認定，㈲違反母法之嫌：

前述財政部之「夫妻贈與」變更見解後，似已將「夫妻贈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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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「父母子女贈與、直（旁）系親屬之贈與，其他個人之贈與」切

割為不同情事，似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「贈與時取得成本以公

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」，再乘上「物價指數」予以認定為取得成

本之規定有間！

前述財政部函釋，涉及破壞民法婚後財產制之取得精神，表面

上亦僅在公定值未接近市價前，及新舊制之認定時，對當事人夫妻

有利；但若夫妻財產之取得日均屬新制，且公定價值在（爾後）接

近市價時，有可能往前認定取得成本及取得日之基準，仍有不利於

夫妻之房地合一所得稅之負擔 20 ！

另外，「夫妻贈與」係屬夫妻相互間財產制之重大變動，其權

利義務已由法定財產制（婚後財產）變更為「特有財產制」。此對

「夫妻相互間」財產價值分配之變動請求權難謂不大，除土地增值

稅因不課徵轉嫁（負擔）外，尚有可能涉及特種贈與（歸扣）影響

遺產之分配與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」之不得主張等等不同，

難謂不是夫妻二人間財產變動之新取得關係。亦即，房地合一稅

制，不查「夫妻贈與」之法定財產制關係變動差異，且未考量夫妻

贈與後財產會否涉及「歸扣」之變化及相關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

求權」之可否請求？似已在無意中介入「夫妻贈與」特殊背景（如：

離婚前之贈與)之矛盾或隱私權（如：涉及夫妻「道德上之贈與」）

之曝光等現實，均屬行政機關干預私權及民事之疑慮所在。

( ㆔ ) 夫妻贈與之㈯㆞漲價總數額如何認定？

夫妻贈與，在稽徵程序上，因涉及土地增值稅之不課徵，導致

夫之原土地漲價總數額，轉嫁於妻；但妻於受贈後，若係同年度出

售，因公告現值未有變動，其（個人）土地漲價總數額（妻取得日

後）為 0。此時，可否扣除「增值稅稅單」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（夫

取得日後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）難免不無爭議？倘若因故是地政士或

不動產經紀人在認知上發生錯誤，其登記後申報之「房地合一稅

額」，因為超出原來估算，會否導致買賣雙方之交易糾紛，甚或對

專業人士產生質疑與提出損害賠償 21之請求，頗值有司關注及釐清，

以免衝擊未來房地產市場之正常發展！

20 詳前頁「肆」之二 (二 )「2. 夫妻贈與」之案例。(同註 14)

21 夫取得後之土地漲價總數額≠夫贈與妻後，妻出售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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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結語

房地合一稅之課徵，本屬出賣人出售房地產時之成本與負擔。尤

以，稅率在 1 年內為 45%，1 年〜 2 年為 35%，且取得與交易又均以登

記日為基準，難免造成適用新制之房地產交易，透過「先付款、後登

記」；或「先付款並交屋、後登記」予以規避並降低稅率。此在，民國

105 年開始適用新制後，或因買賣房屋交易量仍低 (未超過 25萬件 )，

因而尚未突顯其問題之嚴重性 22 ！但會否因交易量在 107 年以後（105

年施行後超過 2年 )爆量？且變成房地產市場交易轉售之不確定與不安

全因素，仍待時間檢驗！

參照內政部公佈之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，其登記原因已達 200 多

種，在在突顯「登記日」與「登記原因」之複雜性，尤以，「登記日」，

尚非絕對之登記生效日期，其若涉及「權利持分合併」或「區段徵收、

市地重劃、都市更新」等，另涉及地段、地號、位置、面積、權值之變

動及差額之找補時，絕對不是非地政專業人士所得判定。亦即，財政部

將「取得日與交易日」，均以「登記日」作劃分點，此在本質上似有欠

週延；加上，例外併計部分「特殊取得」形式之持有期間，更似埋下登

記日判斷之盲點與複雜之未爆彈！

另外，房地合一稅施行後，繼承與受贈再出售者，其所增生之房地

合一稅，因為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為繼承人，遺產稅之負擔，難謂不是

繼承人取得遺產之成本；至於「受贈」財產，雖然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

非為受贈人，但贈與有無「附負擔或附條件」，亦難謂不是受贈人取得

財產之成本（出價取得），此時「遺產稅或贈與稅」與「房地合一稅」

相互間，有無涉及重複課稅之嫌？應否允為（適度）扣抵稅額，仍值修

法之研議！尤以，發生繼承人分割遺產或贈與人贈與財產時，專業地政

士或不動產經紀人，應否多加查明並告知？若無，會否造成違反善良管

理人之責任？！試想：繼承多為被繼承人所不願見之情事，若再增生分

割遺產後出售之稅負爭議更屬不當；贈與，亦涉及附有負擔或歸扣及剩

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變化。總之，房地合一稅，係屬出賣人之成本負擔應

無置疑，但其困擾卻在交易前「如何正確算出房地合一稅」之金額，此

在專業人士都涉有困擾時，會否更造成「房地產交易之延宕甚或紛爭」

之隱憂？加以，「繼承或受贈」後再出售之房地合一稅，涉及本文所述

之盲點與複雜性，更可能會在未來造成國稅機關稽徵實務上之新難題與

新困擾，國稅機關宜提早防患未然才是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

22 參照內政部 105 年第 4季全台灣住宅存量 (Housing Stock) 為 860 萬 2,802 戶。105 年買

賣交易量僅占約 3%。


